
針對去年7月21日港鐵元朗站及南邊圍
等「黑白衝突」事件，攬炒派指稱其間涉
及「警黑勾結」。監警會檢視事件後指
出，在南邊圍事件發生時，雙方人數眾
多，警方進行拘捕是不切實際的，只會令
緊張情況升溫。由於兩批人都手持木棍，
警方將他們分開是適當的行動，而有警司
在南邊圍與白衣人交談，只是要求白衣人
返回南邊圍。針對當晚元朗站事件，999
熱線當時確受到惡意攻擊，但警方當晚未
有充分考慮採取防範措施及時介入事件，
成為了日後示威活動強大且持久的推動
力。
監警會在報告中指出，去年「7．21」
元朗衝突前，網上已出現呼籲市民參加7
月21日在元朗舉行的所謂「光復元朗」
集會，同時有元朗居民呼籲保衛家園，警

告或向示威者使用暴力。警方在回覆中表
示，在得悉有關消息後，新界北總區總部
7月18日及19日，向警察總部指揮及控
制中心提出調派人手到元朗區，應付當日
或發生的重大衝突。

只派30人非機動小隊候命
不過，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經評估

後認為衝突風險較低，大部分人手仍部署
港島區，新界北總區總部只派遣一隊為數
30人，並且一般未受過機動部隊訓練的
小隊在屯門警署待命。
監警會認為，警方低估網上信息對

推動示威活動的影響力，錯過處理事
件良機。警方人手雖有限，但元朗警
區行動室仍應派應變小隊高調駐守現
場監察動向，或由警民關係組邀鄉事

委員會或區議員斡旋，及早防範，而
警務處處長翌日才反駁「警黑勾結」
指控，錯失解釋行動的黃金機會，或
助長外界的揣測。
當晚元朗站發生打鬥，3名警員通報情

況超出應付能力範圍時，警區行動室指示
他們離開。報告認為警區當時仍可考慮部
署他們駐守以待增援而非撤退。由於元朗
站內外三次打鬥也未見警方到場，難免招
致市民不信任和批評。

「999」熱線被攻擊促檢討
對有市民投訴當晚未能打999，監警會

指，有人在網上呼籲癱瘓警方999運作，
當晚10時30分至翌日凌晨1時30分期間
的3小時內，撥打到新界區999緊急熱線
的電話達24,374個，遠超平日每日平均

接獲2,300個電話。監警會建議要檢討系
統功能及容量，考慮分流制度，設定緊急
措施應付系統崩潰。

情況緊張採拘捕行動不明智
在南邊圍事件中，監警會認為，防暴警

在南邊圍出現是為控制場面，且當時雙方
人數眾多，兩批人都手持木棍，警方採取
任何拘捕行動並不切實際，只會令緊張情
況升溫，故警方將他們分開是適當的行
動。
就有警司當晚在南邊圍與白衣人交談時

曾輕拍其中一人的肩膊，被質疑是「警黑
勾結」，監警會表示，該警司有充分理由
與白衣人交談，指示他們返回南邊圍，並
非雙方勾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警黑勾結」無證據 解釋行動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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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警會在報告圍繞修例風波中「警方處理
公眾活動的武力使用」，去年6月9

日、6月12日分別發生的反對《逃犯條例》
修訂大規模遊行，及示威者在政府總部一帶
聚集，最終立法會會議取消事件；去年在7
月1日暴力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並大肆破
壞，及7月21日的元朗站事件；去年8月11
日發生的葵芳站及太古站事件和8月31日太
子站事件，及「大型公眾活動期間的警員身
份識別」、「新屋嶺扣留中心的拘留安排」
等（見另稿）。
監警會在報告最後的結論章節中，引述了

高等法院上訴庭就《禁止蒙面規例》的司法
覆核案件判詞：「香港經歷了嚴重的社會動
盪，公共秩序受到擾亂，全港各處出現示
威、暴力升級、破壞及縱火。這是過去50年
來未曾出現的危急情況。」

汽油彈亂飛類恐怖主義
報告指，在修例風波

期間，示威者堵路、擲磚、用雨傘衝擊警方
封鎖線，以至燃點汽油彈及街上縱火、損污
公共及私人財產，甚或毀壞銀行、店舖及港
鐵站。去年8月初起，汽油彈幾乎在每次示
威活動中被使用；去年11月被佔領的兩所大
學成為製造汽油彈工廠，供在校外與警方衝
突時使用，多類可致命武器亦被用以針對警
方、交通網絡、公共及私人財產。
過去數月，警方更發現製造炸彈的物料及

遙距引爆工具，並檢獲槍械及實彈並拘捕涉
案者，倘這些武器被使用，後果將不堪設
想，報告並引述警務處處長曾作出的警告，
指香港或會步入恐怖主義年代。
監警會並認為，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在

今次暴力示威中被用作動員示威者上街、提
供平台作宣傳、散播仇警言論以舉行集會、
延續暴力行為，及對警務人員和其家屬進行
起底等行為，特別是7·21元朗站事件及8·31
太子站事件，互聯網成為散佈毫無依據仇恨
言論的工具。

仇警言論網上廣泛流轉
報告並列舉

網上廣泛流轉
的純屬指控及揣
測文宣，將數宗
不幸死亡事件歸
咎警方，包括一
名示威者從金鐘太
古廣場棚架墮下、
兩名女子自殺留下
遺言呼籲示威者繼

續抗爭，太子站事件更激起警方殺人指控，
而另一女子浮屍海上，遭揣測為「被警方自
殺」，以及科大生高處墮下死亡，縱使閉路
電視顯示其最有可能墮下樓層根本沒有警員
在場，但仍被用作散佈仇警言論。
監警會表示，警方雖在一些事件中的處理

手法有改善空間，但認同警方行動是源於執
法需要，重申《警隊條例》規定警隊維持治
安的責任，網上仇警訊息卻渲染警方行動是
「警暴」，但「警暴」指控不應被用作政治
示威的武器，並強調警隊角色受法律規範，
警務人員並無政治角色，他們執法時是獨立
於誘發該些示威活動的政治理念。
報告並批評，示威者在散播仇警言論的同

時，更威脅及恐嚇個別當值和休班警務人員
及其家屬，並針對不同意見人士進行「私
了」，並批評他們標籤警方行動為「警暴」
時，卻對自己的暴力毀壞和「私了」行為視
若無睹。
監警會強調，示威活動過去10個月由最初
和平遊行及公眾集會，演變為激進街頭暴力
示威，導致公眾及個人財產受損、交通網絡
中斷、持不同政見人士受嚴重傷害，警隊形
象亦因修例風波失去榮光，但警方在執勤時
面對暴力行為，有時必須使用武力應對。

香港需長時間療傷復元
監警會審視事件期間，整理了一份示威對

公共及私人財產造成損害的清單，表示雖未
作全面估算，但仍可見示威造成的損害非任
何社會可以承受，香港將需要漫長時間，才
能重建受創的營商及休閒和平城市形象。
報告續指，過去十個月暴力伴隨的示威活

動已經將香港經濟推向險境。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更令經濟雪上加霜。警隊形象失去榮
光，香港亦失去一個得來不易的美譽，不再
是為人稱頌的安全城市。更令人痛心的，是
暴力造成的精神創傷，尤其在年輕人的內心
烙印。
報告最後強調，香港人憑着堅毅不屈及迎

難而上的精神，曾經克服無數困難。隨着冠
狀病毒病疫情的爆發，在暴力歲月中明顯缺
乏的仁愛關懷及社區合作亦再復出現。香港
社會畢竟依然充滿愛心與關懷，只要大家同
心協力，必定可以締造一個更光明、更美好
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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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警會昨日發表審視反修例期間公眾活動及警方執法行動專題報告，羅列

大量事實，篤破所謂「8·31太子站事件」有示威者被警方毆打致死，「7·
21元朗站事件」中有「警黑勾結」，及所謂「警員使用過分武力」等謊

言。報告在結論部分指出，去年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示威活動，已演變

成暴力及破壞行為，無視法紀、暴力及大肆破壞程度是本港過去50年從未

見過的。示威者投擲汽油彈，對公共及私人財產造成顯著損害並非任何社會

可以承受的，而警方搜獲槍支彈藥的事件，更意味香港可能正被扯向恐怖主

義年代。報告認同，警方這段期間的行動均源於執法需要，「警方執勤時面

對暴力行為，有時必須使用武力應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監警會回應其他質疑

質疑：警方在6月9日大遊行當日用武力驅
散示威者。

事實：警方當日並非一開始就主動使用武
力，只是面對部分暴力示威者的暴力
行為下，才以武力作出回應。

質疑：獲發不反對通知書的6·12集會被指
為暴動。

事實：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已澄清，暴動
只涉及當日有暴動行為者。報告建議
警方日後若認為有必要中止集會，應
先與集會主辦單位商討，給予足夠時
間和指示讓主辦單位及參與人士中止
集會。

質疑：警方在6·12示威活動中將催淚彈射
向中信大廈外的人群。

事實：警務人員以低角度發射催淚彈，部分
催淚彈可能擊中地面後反彈到人群當
中。警務人員注意到現場混亂情況便
停止在龍匯道施放催淚彈，並嘗試指
示人群有序離開。

質疑：警方7·1示威中設「空城計」誘使示
威者進佔立法會大樓。

事實：警方本計劃在大樓內防禦，大批示威
者包圍立法會大樓。警方在室內無法
使用在開放空間控制局勢的相同武
力，隨着示威者暴力升級，在考慮人
員安全後決定撤離。報告認為警方未
有考慮立法會大樓本身易被闖入的弱
點，應及早採取措施保護大樓。

質疑：警員未有展示編號。

事實：警方已增添識別措施，包括頭盔上展
示編號及行動呼號，監警會認為措施
符合國際慣例，但認為可以有更高透
明度，建議警隊管理層視警員展示身
份識別為處理大型公眾活動的最基本
做法，清晰可見的身份識別編號應為
整體制服及裝備不可或缺的部分。

質疑：警方行動阻礙傳媒採訪。

事實：記者需要竭盡所能報道現場情況，但
同時可能阻礙前線警員行動，新聞自
由及維持治安同樣重要，建議警方與
傳媒共同草擬工作守則。

質疑：新屋嶺扣留中心不適合羈押大量被捕
者。

事實：監警會同意新屋嶺扣留中心設施不足
和位置偏遠，建議警方日後若要設置
臨時羈留處，有關處所應有與警署同
等設施，並不應太偏僻，在合理距離
內有醫院、救護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監警會在報告中
指出，根據他們審視所收集的事實可見，警方過去
數月在處理示威活動時，為了維持治安、保護財
產，以及避免警務人員及他人受到傷害，有時需要
使用法律所容許的武力，和國際標準一致。在使用

槍械方面，警方在12宗開槍事件發射19發子彈，
均經由管理層作出檢視，證實並無違規，亦無接獲
關於使用槍械的須匯報投訴。監警會認為警員在使
用槍械方面保持克制。
報告指出，在去年6月26日至今的多場大型公眾

活動中可見，警方面對示威的激烈暴力情況，已需
要使用到第六級程度的武力，即使用槍械，這是為
了應對維護法紀時所遭遇的襲擊，包括破壞社會安
寧、騷亂、毀壞財產、縱火，及當警員被人用武器
襲擊時作出的自衛。至今，超過590名警務人員受
傷。
暴力示威者具侵略性的行動，在去年10月至11

月最為激烈。報告指，暴力示威者近距離或從高空
向警員及警車投擲汽油彈，警員確實處於生命受威
脅的處境中。根據警方使用武力指引及普通法自衛
原則，警務人員有充分理由使用槍械以保護自己及
同袍的人身安全，以及平息騷動或暴亂。據觀察，
在整個大型公眾活動活動中，警務人員在槍械使用
方面保持克制，基本上只使用了低殺傷力武器。

12宗開槍符合程序通例
截至今年2月29日，警方於12宗開槍事件中使用

了19發實彈，涉及13名警務人員。報告指，警員
只有在行動中「落單」，或一小隊人遭到激進示威
者使用有可能致命的武器襲擊，或警員認為施襲者
企圖奪取佩槍時才開槍制止。大部分開槍事件均屬
示警作用，而有3名施襲者實際被開槍擊中，1人左
胸中槍，1人左大腿中槍，另1人則上腹中槍。3名
傷者已出院。
報告提到，警方就使用武器有嚴格指引，並設有

程序檢視警務人員發射實彈的個案。警方在《程序
手冊》中提醒警員在人多擠迫的地方開槍時要謹慎
評估，以免危及旁觀者的安全。《警察通例》第二
十九章訂明，警務人員在生命受威脅的情況下，可
使用槍械保護自己或任何其他人士。
監警會強調，要全面研究香港警隊使用武力的情

況，至少亦需簡略研究國際間可資比較的司法管轄
區的「使用武力原則」，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及
加拿大，他們不但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的締約國，法律標準也與香港大致相同，其法
律規定使用武力的總體原則是，應在充分考慮具體
情況下，使用合理、必要及/或合乎比例的武力。
綜合這些原則概述，香港警務處的武力使用原則，
與其原則一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
立）監警會在報告中指出，
截至今年2月29日，警方因
自去年6月開始的修例風波
示威而採取的執法行動，共
衍生1,641宗投訴，包括542
宗須匯報投訴及 1,099 宗須
知會投訴。監警會秘書長俞
官興表示，投訴主要涉及行
為不當、疏忽職務、毆打、
不禮貌及濫用職權等。
截至今年3月31日為止，監

警會收到158宗須匯報投訴的
調查報告，其中30宗已進行
全面調查、67 宗「投訴撤
回」、55宗「無法追查」，
另 6 宗「透過簡便方式解
決」。
監警會除已通過兩宗「投訴

撤回」的投訴報告外，其餘
90宗正在審核、66宗需等候
投訴警察課回覆監警會的質
詢，而監警會已就投訴警察課
的調查報告提出了 77 項質
詢。
報告指，監警會觀察到去年

6月和7月期間發生的大型公
眾活動及警方與暴力示威者衝
突數目，相較8月及以後發生
的為少，不過，在該兩個月發
生並由單一事件衍生的須匯報

投訴，則較8月份以後由單一
事件衍生的須匯報投訴為多，
其中「元朗站事件」 衍生53
宗投訴；去年8月起，大型公
眾活動的頻率、規模和暴力程
度持續升級，但須匯報投訴數
目並未有相應增加。
報告指，雖然個別日子發生

的事件引起公眾高度關注，如
「8．31太子站事件」等，但該
些事件並無衍生大量須匯報投
訴。
報告同時提到，傳媒及在

網上亦有就一些個別事件廣
泛討論，並對警方作出嚴重
指控，如去年8月11日一名
女子在尖沙咀警署外被射傷
眼睛，及據稱有其他女性於
新屋嶺拘留中心和警署內遭
性侵，惟據傳的受害人未就
事件作投訴。
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在記者會

上被問及報告發表後，是否認
為有需要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時表示，獨立調查有利有
弊，是否進行應由公眾和政府
討論，但強調法律上不容許監
警會有立場，又多次重申監警
會非執法機構，無權進行調
查，但公眾可討論有否需要檢
視及改變監警會職能。

警方用武克制 與國際標準一致

攬抄派不斷造謠稱，警方去年8月31
日在太子站內執法時「打死人」，更每
月舉行所謂的「悼念」活動。監警會在
報告中指出，根據種種證據顯示，警方
當日關閉車站、使用武力及安排特別列
車押送被捕者，是必須及明智的決定，
而警方站內殺人的說法完全沒有證據支
持，是不可相信的、「超乎尋常的主
張」，並批評散播此等的謠言，是濫用
言論自由和損害法紀，絕不應成為一股
風氣。
監警會報告指出，「8·31」當日電視
直播畫面拍攝到，不少示威者在港鐵太
子站脫下黑衣及裝備，換上其他顏色衣
服扮成一般乘客，加上有示威者襲擊其
他乘客，更用滅火器向車廂噴射煙霧，
故認同警方必須採取及時和果斷行動，

制止進一步的暴力行為。
報告續指，根據新聞影片可見，許

多示威者試圖逃走，部分即使被警務
人員截停仍極力反抗，故認同關閉出
口可防止示威者逃離車站，及阻止其
他示威者進入站內支援被捕示威者和
襲擊警務人員。當時，有示威者反抗
甚至用雨傘攻擊警員，根據警方指
引，人員若遇頑強對抗，可考慮使用
催淚劑裝置，面對暴力攻擊時可使用
警棍等低殺傷力武器。

特別列車送傷者疑犯屬明智
對於太子站內有人被殺的傳言在網

上迅速廣泛傳播，監警會認為，警方
要求港鐵安排特別列車押送被捕者，
是加速散播傳言原因之一，但當時太

子站外一帶為示威者襲擊目標，倘使
用警車及救護車，將會對被捕者及押
送人員安全構成風險，更可能延誤治
療受傷被捕者，故安排特別列車是審
慎和明智決定。
監警會在報告中強調，香港人際關係

緊密，倘有人在港鐵站內被殺，死者親
屬應很快將事件公諸於眾，惟至今並無
涉及「8．31」事件的失蹤人口報告，
且掩蓋公眾場所有人死亡事件，需大量
人、部門及機構相互勾結，這「幾乎是
不可能的事情」。

指「殺人」無證據支持不可信
監警會形容，所謂警方在站內「殺人

後掩蓋事實」的說法，是完全沒有證據
支持的「超乎尋常的主張」，並不可

信，直斥提出該種毫無根據的主張會損
害和平大型公眾活動的合法性，亦濫用
言論自由和損害法紀。
不過，報告認為警方、消防處、醫

管局和港鐵反應緩慢，任憑傳言在網
上發酵，反而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第
一個反駁有關傳言。警方如在最初階
段迅速採取行動，率先舉行聯合記者
會駁斥謠言，或有機會阻止謠言在網
上湧現。
監警會認為警方可汲取教訓，並就此

提出8項建議，包括檢討警方在港鐵站
或人多擠迫場所採取執法行動的策略；
提升警隊工作透明度，防範無根據或惡
意揣測和傳言；提升警方相關團隊監察
社交媒體的能力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太子站無可能殺人 批造謠者損法紀
8·31太子站事件

■ 去年10月1日，一名警員在荃灣保護同袍生命
的危急時刻，開槍射中一名黑衣少年的胸部。

資料圖片

■■ 去年去年77月月2121日日，，白衣人白衣人
和黑衣人在元朗站大堂打鬥和黑衣人在元朗站大堂打鬥
後衝入車廂後衝入車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防暴警在元朗圍村勸退防暴警在元朗圍村勸退
逼退白衣人逼退白衣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監警會修例事件審視報告分
四冊。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去年8月31日，示威者與持異議的乘客在太子站車
廂內打鬥，引發警方介入。 資料圖片

■■ 去年去年88月月3131日日，，警方在太警方在太
子站拘捕黑衣人子站拘捕黑衣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去年6月12日，暴徒攻擊立法會警方防線。 資料圖片 ■去年6月12日，警方在中信大廈附近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資料圖片

■■監警會發表修例風波的審視報告監警會發表修例風波的審視報告，，以事實篤以事實篤
破攬炒派的謊言破攬炒派的謊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